
附件 1：委托书 

 

 

 

委托书 

 

 

陇南宸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兹委托贵单位对 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城区水库工程  编

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 

特此委托 

 

 

委托单位：  康县水务局    

（盖章）  

 年        月      日



附件 2：初设批复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3：可研批复 



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4：自然资源局三区三线的证明 



附件:5：水源检测报告 







 

 



 

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附件 6：环境质量现状检测报告 

 

 


